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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且不擬作為在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其他地區邀請或要約
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或要約出售或招攬任何要約購買證券。 

 

 
 

有關江蘇博生可能分拆上市及 

於新三板獨立掛牌 

 

本公告乃由石四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發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公告（「該等

公告」），內容有關可能將江蘇博生醫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蘇博生」）的股份

分拆並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新三板」）獨立掛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江蘇博生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向全國股轉公司提交其股份在新

三板掛牌的申請，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獲全國股轉公司受理。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向聯交所就符合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的可能分拆上

市提出申請，而聯交所已確認本公司可繼續進行可能分拆上市。 

 

本公司的目前意向仍然是在可能分拆上市完成後，為江蘇博生的股份尋求於北京證券交

易所獨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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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股東提供保證配額 

 

根據上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正進行分拆上市的上市發行人須向現有股東提供

該分拆實體的股份的保證配額，不論以實物分派分拆上市的實體現有股份或優先申請任

何提呈發售分拆上市的實體的現有股份或新股份的方式。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批准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

第15項應用指引第3(f)段項下有關保證配額的適用規定。 

 

有關(a)本公司不向其股東提供江蘇博生股份的保證配額的原因; (b)在中國就提供江蘇博

生股份的保證配額的法律限制; 及(c)董事局確認其認為可能分拆上市及不就可能分拆上

市提供保證配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公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目前預期可能分拆上市將涉及在中國配售江蘇博生的新股（「配售事項」），這將構成

上市規則第 14.29 條項下之本公司視作出售其於江蘇博生的權益。  

 

由於目前預期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有關配售事項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

故配售事項將不構成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亦不會受限於上市規則第 

15 項應用指引第 3(e) 段和第 14 章的規定。 

 

於本公告日期，可能分拆上市的詳情，包括配售事項的規模和構成以及認購人的身份，

均尚未最終確定。 

 

一般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就是否及╱或何時進行可能分拆上市作出最終決定。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可能分拆上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其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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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可能分拆上市之實行須視乎（其中包括）市場狀況及

相關監管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全國股轉公司)的批准而定。概不會保證可能分拆上市將會何

時發生，或者根本不會發生。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任何人士如對本身之處境

或任何將採取之行動有疑問，敬請諮詢其本身之專業顧問。 

 

 

 “Adoption Date 

承董事局命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周興揚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曲繼廣先生、蘇學軍先生、孟國先生及周興揚
先生，非執行董事馮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亦兵先生、梁創順先生及周國偉先生。   
 


